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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单独开发的风电、集中式光伏项目需配储10%*2h

 11月2日，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能源局关于开展新型储能示范项目遴选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落实
新能源项目配储。对2023年7月20日后核准或备案的单独开发的风电、集中式光伏项目，原则上按照不低于装机容量1
0%、储能时长2小时以上配置新型储能。新能源开发企业可以在省内异地采取独立建设、联合建设、市场租赁（购买
）等方式落实配建新型储能容量要求。

 以下为原文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能源局关于开展新型储能示范项目遴选工作的通知

川发改能源〔2023〕538号

各市（州）能源主管部门，有关企业：

 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四川省新型储能示范项目建设的实施意见》文件精
神，我委（局）拟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多元发展、重点突破，示范带动、规模发展，科学评价、注重成效的原
则组织开展新型储能示范项目遴选。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遴选条件

 本次遴选仅限已经取得备案手续的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单座电站装机容量原则上不低于10万千瓦。成都市原则上
总申报个数不超过5个，其他各市（州）原则上申报电化学储能项目不超过2个、其他类型储能项目不超过1个。基本
要求：

 1.项目必须经过充分论证，具有较强的建设必要性。优先在电源就地支撑规模不足、电力负荷峰谷差明显、电网输
配电工程新改扩建难度大等关键电网节点合理布局建设。

 2.项目前期手续完善，已完成项目备案，取得项目用地手续（或市级自然资源部门关于用地情况的说明），具备电
网接入条件（并网路径无颠覆性因素），并与我省新建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开发和建设匹配性较好。

 3.项目主设备应通过符合国家规定的认证认可机构的检测认证，涉网设备应符合接入电网的相关技术要求。

 4.项目应具有较为完善的安全方案，严格消防风险管控，符合相关安全规范要求。

 5.电化学储能项目须于被确认为示范项目后12个月内建成并网，其他类型的储能项目须于被确认为示范项目后18个
月内建成并网，并按要求接受电网统一调度。

 6.项目技术路线相对成熟，且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先进性，能够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二、工作流程

 1.市级能源主管部门应结合地区实际组织申报单位按要求编制申报书（详见附件），并严格按照遴选条件推荐示范
项目，于12月18日前报送初审意见及申报材料（一式10份、含电子版）。

 2.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单位）委托第三方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评审专家要涵盖所评审项目
相关专业方向，专家组人数不少于7人。

 3.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根据评审意见，结合我省实际，审核确定示范项目入围名单，并在省发展改革委门户网
站公示，公示时长不少于7天。公示无异议的，发文确认新型储能示范项目。

 4.前期我省已推荐申报国家新型储能试点示范项目直接进入本批次示范项目名单。

 三、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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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落实新能源项目配储。对2023年7月20日后核准或备案的单独开发的风电、集中式光伏项目，原则上按照不低于装
机容量10%、储能时长2小时以上配置新型储能。新能源开发企业可以在省内异地采取独立建设、联合建设、市场租
赁（购买）等方式落实配建新型储能容量要求。

 2.强化项目备案管理。压实地方能源主管部门备案管理责任，应依据投资有关法律、法规及配套制度对本地区新型
储能项目实行备案管理，并及时将项目备案情况抄送省能源局和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办，前期已备案的新型储能项目
本次一并抄送。

 3.加强项目建设必要性论证。各级能源主管部门要指导企业做好项目建设必要性论证，申报企业在项目申报过程中
，加强与属地电网企业沟通对接，请省级电网企业出具有关意见。

 4.完善项目电网接入流程。电网企业应按照积极服务、简捷高效的原则，建立和完善新型储能项目接网程序，向已
列入政府能源主管部门批准的电力发展规划或专项规划项目，或已纳入省级及以上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年度实施方案的
项目提供接网服务。

 5.压实项目安全管理责任。项目业主单位应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将储能安全纳入企业安全管理体系
，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各市（州）储能管理部门应按职责加强储能电站建设、运行等安全监管。

 四、跟踪评估

 1.加强日常管理。各市（州）能源主管部门加强项目建设进度日常调度，按月向省能源局报送项目进展情况，项目
建成后1个月内报送项目总结报告。遇到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

 2.做好项目后评估。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会同有关部门（单位）对示范项目加强跟踪评估，对违反相关规定或
发挥作用不达标的，及时终止示范，不再享受相关政策。

 3.强化工作联系。请各市（州）能源主管部门明确一名工作联系人，便于工作调度衔接。联系人及联系方式，于11
月10日前报送省能源局综合处。

 联系人及电话：邓先华� 13678093023���张� 波、沈禹辰� 028-86705656

 电子邮箱：756863@qq.com

 附件：1. 新型储能示范项目申请报告（参考大纲）

 2. 新型储能示范项目按期建成承诺书

 3. XX市（州）申报新型储能示范项目汇总表

 4. 申报新型储能示范项目基本情况简表

 5. XX市（州）已备案新型储能项目汇总表�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能源局

2023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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